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 

船上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海船船员船上培训行为，加强船上培训

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员培训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

发证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经修订的

《1978 年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为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

适任证书、培训合格证或者船员履职而进行的船上培训，包

括船上见习、船上熟悉培训、船上知识更新培训。 

（一）船上见习，包括职务晋升船上见习、吨位（功率）

提高船上见习和培训合格证船上见习； 

（二）船上熟悉培训，是指船员履职前在船开展的安全

熟悉培训、保安熟悉培训、液货船货物特性和操作熟悉培训

等岗位熟悉培训； 

（三）船上知识更新培训，是指航运公司为本公司自有

船员在船开展的适任证书和培训合格证再有效知识更新培

训。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是船上培训的主管机

关。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在主管机关确定的职责范围内，具体

负责船上培训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船上见习记录簿》样式（见附件 1）由主管机

关统一制定和发布。公司如自行编制《船上见习记录簿》的，

其内容不得低于主管机关发布的《船上见习记录簿》规定的

要求。 

第二章 培训主体与职责 

第五条 公司是实施船上培训的责任主体，应制订并完

善船上培训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保障船上培训的有效

实施，并保持完整的培训记录。 

公司和开展培训的船舶应根据船上培训的种类、船舶类

型、航区（线）、货物作业条件等，分别制定船上培训计划

和船上培训实施计划。 

公司应编制《船上培训记录薄》，用于记录船员在船培

训情况。 

第六条 公司应对安排上船任职的船员，开展岗位熟悉

培训，以确保船员熟悉其具体职责，以及与其日常或应急职

责有关的所有船舶布置、装置、设备、程序和船舶特性等。 

第七条 开展船上见习的公司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拥有自有或管理的船舶，或者与航运公司签订包



含船上见习内容的配员协议，或者与航运公司签订配员协议

及船上见习协议； 

（二）学员舱室、生活和培训条件满足相关国际公约和

国内法规的要求； 

（三）已建立船上培训管理制度； 

（四）公司培训师、船上培训师具备与所开展的船上培

训相适应的培训能力。 

第八条 开展船上知识更新培训的航运公司应满足以下

要求： 

（一）具有所开展知识更新培训所需的教学资料和设施

设备； 

（二）具有经过适当培训的公司培训师； 

（三）已将知识更新培训纳入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并取

得符合证明（DOC）。 

第九条 开展船上见习的公司和船上知识更新培训的航

运公司，应将船上培训计划、学员名单、船长、船上培训师

名单及资历等信息报送公司所在地辖区海事管理机构。 

第十条 公司负责组织和安排船上培训，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定负责船上培训的部门和公司培训师； 

（二）制订船上培训管理制度和船上培训计划； 

（三）选定培训船舶； 

（四）负责公司培训师、船上培训师的管理； 



（五）对船上培训实施跟踪管理； 

（六）为船上见习的学员出具公司的鉴定意见； 

（七）每年 1 月份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上一年度船上见

习和船上知识更新培训的开展情况。 

第十一条 公司培训师应由具有实际担任管理级职务不

少于 3 年且持有有效适任证书的自有船员担任，且与开展培

训的船舶类型、吨位（主机功率）和航区（线）相适应并经

过公司组织的适当培训。 

公司培训师负责拟定公司的船上培训计划，检查船上培

训计划的执行情况，检查相关记录簿的记载情况，并签署公

司的鉴定意见。 

第十二条 船上培训师由开展培训船舶的船长根据培训

任务指定船上经验丰富的船员担任，负责船上见习的船上培

训师职务应不低于学员的见习职务。船上培训师主要履行以

下职责： 

（一）结合船舶航行任务制定船上培训实施计划，做好

包括安全预防措施在内的训练准备； 

（二）按船上培训实施计划开展培训，督促和指导学员

完成相关培训任务，并检查学员的培训记录； 

（三）评估船上见习学员的见习完成情况和效果，公正、

客观地签署评估意见。 

第十三条 船长全面管理船上培训工作，审核船上培训



实施计划，定期检查学员的培训情况，确保船上培训师有效

履行职责和船上培训计划有效实施；负责签署或授权轮机长

签署学员船上培训的意见。 

第三章  船上培训的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公司应按照体系管理要求、相应制度、船上

培训计划及规定的船上培训内容，组织实施船上培训。 

第十五条 公司和开展培训的船舶，应确保开展船上培

训不影响船舶的航行安全和正常操作，使船上培训师有适当

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相应的船上培训工作。 

第十六条 公司应在学员开展船上见习前，向辖区海事

管理机构报送船上见习信息表（见附件 2）。 

公司安排船长和高级船员见习时，每艘船舶同一职务同

时在船见习不得超过 2 人。 

第十七条 学员在船上培训期间，应在每项培训完成后

在《船上培训记录簿》中如实记载。 

学员在船上见习期间，应在船上培训师的指导下完成规

定内容的培训，及时在《船上见习记录簿》中如实记载，并

保持连续记载，以供随时检查。 

第十八条 船上培训师应在船上见习学员完成每一项见

习任务后，对其进行评估并在《船上见习记录簿》中填写评

估意见；对未按要求完成见习任务的，应及时告知，督促其

按要求完成见习任务，并再次进行评估和记载。学员无法完



成《船上见习记录簿》中所列原定计划内容时，船上培训师

应予以记录并及时报告船长。 

船长应在学员完成在本船见习任务后，根据其见习记

录、船上培训师的评估意见以及对学员船上见习的检查情

况，在《船上见习记录簿》中填写鉴定意见，签名并加盖船

章，送交公司。 

公司在收到《船上见习记录簿》后，由公司培训师根据

见习记录、鉴定意见和公司跟踪管理情况，在《船上见习记

录簿》中客观、公正地填写公司的鉴定意见，清楚说明学员

是否已完成规定的船上见习任务、是否达到《船上见习记录

簿》规定的相关能力要求，以及见习期间的表现情况，加盖

公司公章后留存《船上见习记录簿》副本，原件交与学员本

人。 

第十九条 学员进行见习的公司发生变化时，负责学员

见习的公司应将《船上见习记录簿》副本的评价报告部分报

送辖区海事管理机构，负责继续学员船上见习的公司应按本

办法第十六条的要求向辖区海事管理机构报送相关信息。 

学员换船进行见习但公司未发生变化的，公司应按照本

办法第十六条的要求向辖区海事管理机构报送相关信息。 

第二十条 《船上见习记录簿》应由学员本人保存，负

责学员见习的公司应保存副本至少 3 年。《船上培训记录簿》

由公司保存，保存期限至少 5 年。 



《船上见习记录簿》和《船上培训记录簿》应用不褪色

的蓝黑色或黑色墨水填写。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加强对船上培训的监督管

理。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2 年内不得开展船上见习和

船上知识更新培训： 

（一）未按照船上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培训的； 

（二）信息报送失实、培训记录造假、不如实填写鉴定

意见； 

（三）未按规定如实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上培训情况

的； 

（四）未按规定保存《船上见习记录簿》副本和《船上

培训记录簿》的。 

公司停止开展船上培训后，仍应负责已在船见习的学员

按计划完成该次船上见习。 

第二十二条 对于学员船上见习时间不足、见习内容未

全部完成、《船上见习记录簿》记载失实等未达到规定要求

的，不得视作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

发证规则》规定的船上见习的任职资历要求。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航运公司含义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中“航运公司”。 



本办法中的公司系指航运公司或者已与航运公司按第

七条第（一）项签订协议的海员外派机构。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20 日起实施，2000

年 10 月 13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船船员船上培训管理办法》（海船员字〔2000〕779

号）同时废止。 

 


